《渝水区新增规模以上营利性服务业企业奖励办法（审议稿）》起草说明
一、文件起草的背景与依据

2023年9月28日，区政府办印发了《渝水区新增规模以上营利性服务业企业奖励暂行办法》（渝府办发〔2023〕42号），大大提高了营利性服务企业入规的积极性，2024年入规企业达到24家。但该文件试行一年，2024年9月28日到期。为进一步调动我区服务业企业入规的积极性，推动我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进位赶超，根据《新余市“十四五”现代服务业发展规划》精神，结合我区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二、文件的主要内容

该文件与《渝水区新增规模以上营利性服务业企业奖励暂行办法》（渝府办发〔2023〕42号）主要内容基本一致，删除了新增规上服务业企业责任单位奖励和试行期，具体如下：
1.2025年1月1日之后新增入规服务业企业（含2025年首次年报企业）每户奖励10万元，奖励资金分两次支付，第一次支付5万元，第二次支付5万元。
2.对积极配合统计工作，按要求及时准确上报统计数据的规上服务业企业统计人员，给予每月200元的统计工作补助（含目前已纳入规上服务业企业，每年12月发放）。
三、后续工作开展

我委将确保奖励资金足额落实、及时发放，做到规范有序、公开透明。切实强化部门协同，全面调动我区服务业企业发展成为规上企业的积极性，推动我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进位赶超。

